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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社会契约论的核心概念是权力的合法性:一切权力———最高权力并不例外———都具有合法性,因而必然

都产生、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或所谓社会契约。从此出发,社会契约论发现建立最高权力或国家

只有一个途径,那就是人们一起订立所谓“明示”或“默示”的社会契约,亦即就最高权力所关涉的权利与义务等

利益之交换达成的“明示”或“默示”的普遍同意:最高权力或国家起源于“明示”或“默示”的社会契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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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社会契约论,如所周知,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

契约,原本由社会成员的同意或契约缔结而成:社
会契约论就是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契约的学说。
该学说不仅是最为重要影响最大的国家起源理论,
而且堪称西方主流政治思想,一些学者甚至说:“契
约理论作为一种纯粹理论,其繁荣兴盛无任何其他

理论所能比拟。”[1](P273)。确实,从古希腊的智者学

派和伊壁鸠鲁一直到当代的道德哲学家罗尔斯和

诺齐克,历代都不乏伟大的思想家倡导社会契约

论。然而,真正讲来,恐怕唯有霍布斯、洛克和卢梭

堪称经典社会契约论的主要代表人物。

一、自然状态:社会契约论的基本

概念

社会契约论的基本概念是自然状态。社会契

约论认为,人类生活的最初状态或原初状态是自然

状态。但是,究竟何为自然状态,在社会契约论者

之间,可谓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、意见纷呈、莫衷一

是。不过,有一点却是他们的共识,那就是:自然状

态乃 是 一 种 不 存 在 共 同 权 力———亦 即 最 高 权

力———的人类生活状态;这种状态的尽人皆知的事

例就是不存在共同权力的各个国家的相互关系。

对此,艾伦·瑞安在界说“自然状态”词条时曾有颇

为精当的阐述:

“自然状态是社会契约论者表述不存在确定政

治权威之状态的人文科学术语。……霍布斯、洛

克、普芬道夫、格老秀斯、卢梭、康德以及17、18世

纪许多其他思想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对此进行了

阐述。这个概念在他们的思想中发挥的作用就是

产生了对自然状态的多种不同的阐述:它是一种社

会性但却非政治性的状态还是一种非社会性状态

呢? 她是一种和平状态还是相当于战争状态呢?

它是纯粹假设的状态还是现在或过去人类某些阶

段的真实状态呢? 著作家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迥

然相异。但是所有著作家都同意,忠实于无确定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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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权威的人们处于这种———或至少一种———相应

的自然状态中:他们大多数认为,这意味着各主权

国家的 统 治 者 处 于 这 种 互 相 尊 重 的 自 然 状 态

之中。”[2](P742)

因此,在自然状态中,一方面,由于不存在迫使

人必须服从的政治权力或共同权力,每个人便都是

完全自由的,而相互间则是完全平等的:自然状态

是一种完全自由和平等的状态。另一方面,在自然

状态中,由于不存在迫使人必须服从的政治权力或

共同权力,人们势必各行其是、相互冲突、对抗争

夺、混乱无序,不但没有国家而且也不可能存在任

何社会:自然状态是一种人人相互为敌的孤独而残

忍的战争状态。
霍布斯有见于后者,强调自然状态的混乱无序

方面,因而认为自然状态就是一种战争状态,在这

种状态下,不可能存在任何社会,人的生活孤独而

残忍:“根据这一切,我们就可以显然看出:在没有

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,人们便处在所谓

的战争状态之下。……在这种状态下,产业是无法

存在的,因为其成果不稳定。这样一来,举凡土地

的栽培、航海、外洋进口商品的运用、舒适的建筑、
移动及卸除须费巨大力量的物体的工具、地貌的知

识、时间的记载、文艺、文学、社会等等都将不存在。
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

中,人的生活孤独、贫困、卑污、残忍而短寿。”
洛克有见于后者,强调自然状态的自由平等方

面,因而认为自然状态就是一种完全自由和平等的

状态:“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,他们在自然

法的范围内,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,决定他们

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,而毋需得到任何

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。这也是一种平

等的状态,在这种状态中,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

相互的,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。”[3](P5)

诚然,洛克也看到自然状态因不存在共同权力而必

然产生的种种严重的缺陷与不便:每个人都“不断

受到别人侵犯的威胁……很不安全,很不稳妥”;每
个人都处在“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

危险的状况”。[3](P77)

然而,这样一来,洛克岂不承认了霍布斯的“自
然状态乃战争状态”? 是的。只不过,洛克比较全

面;他不仅强调自然状态的自由平等方面,而且也

看到自然状态的侵犯战争方面。于是,洛克便与霍

布斯一样,认为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必然因其种种

缺陷、争夺、侵犯和战争而努力摆脱自然状态,从而

建立最高权力或国家:“避免这种战争状态是人类

组成社会和脱离自然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因为

如果人间有一种权威、一种权力,可以向其诉请救

济,那么战争状态就不再继续存在,纷争就可以由

那个权力来裁决。”[3](P15)“公民社会的目的原是为

了避免并补救自然状态的种种不合适的地方,而这

些不合适的地方是由于人人是自己的案件的裁判

者而必然产生的。于是设置一个明确的权威,当这

社会的每一成员受到任何损害或发生任何争执的

时候,可以向它申诉,而这社会的每一成员也必须

对它服从。”[3](P55)那么,究竟如何建立最高权力或

国家呢?

二、社会契约论:“明示”或“默示”
的最高权力契约

究竟如何建立最高权力或国家,这是社会契约

论的核心问题。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出发点,正
如卢梭《社会契约论》第一卷的题旨所言,乃是权力

的合法性,亦即权力区别于其他强制力量的根本性

质,亦即社会的承认、认可或同意:权力是社会的承

认、认可或同意的强制力量。权力的这一根本性

质,自卢梭以来,便一直被称之为“合法性”。权力

的合法性意味着:一切权力———最高权力并不例

外———都具有合法性,因而必然都产生、形成和起

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或所谓社会契约。从此

出发,社会契约论发现建立最高权力或国家从而脱

离自然状态只有一个途径,那就是人们一起订立所

谓“明示”或“默示”的社会契约,亦即订立“明示”或
“默示”的最高权力契约,说到底,亦即就最高权力

所关涉的权利与义务等利益之交换达成的“明示”
或“默示”的普遍同意:最高权力或国家起源于“明
示”或“默示”的社会契约。这就是社会契约论的核

心思 想。对 于 这 一 思 想,霍 布 斯 曾 有 极 为 深

刻的阐述:
“如果要建立这样一种能抵御外来侵略和制止

相互侵害的共同权力,以便保障大家能通过自己的

辛劳和土地的丰产为生并生活得很满意,那就只有

一条路: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

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

意志的多数人组成的集体。这就等于是说,指定一

个人或一个由多数人组成的集体来代表他们的人

格,每一个人都承认授权于如此承当本身人格的人

在有关公共和平或安全方面所采取的任何行为、或
命令他人作出的行为,在这种行为中,大家都把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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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的意志服从于他的意志,把自己的判断服从于他

的判断。这就不仅是同意或协调,而是全体真正统

一于唯一人格之中:这一人格是大家人人相互订立

信约而形成的,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

他的人说: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,并放弃我管

理自己的权利,把它授与这人或这个集体,但条件

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与他,并以同样的方

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。这一点办到之后,像这样统

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。”[4](P131)

洛克也这样写道:“人类天生都是自由、平等和

独立的,如不得本人的同意,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

种状态之外,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。任何

人放弃其自然自由并受制于公民社会的种种限制

的唯一的方法,是同其他人协议联合组成为一个共

同体,以谋他们彼此间的舒适、安全和和平的生活,
以便安稳地享受他们的财产并且有更大的保障来

防止共同体以外任何人的侵犯。无论人数多少都

可以这样做,因为它并不损及其余的人的自由,后
者仍然像以前一样保有自然状态的自由。当某些

人这样地同意建立一个共同体或政府时,他们因此

就立刻结合起来并组成一个国家,那里的大多数人

享有替其余的人作出行动和决定的权利。”[3](P59-60)

可见,洛克与霍布斯都十分明确地强调:缔结

社会契约乃是建立共同权力或国家的唯一的道路

和方法。这意味着:国家或最高权力只能———亦即

必然———产生、形成和起源于社会契约。但是,进
言之,最高权力或国家究竟产生、形成和起源于何

种社会契约———是使最高权力由一人执掌从而缔

结君主制的契约,还是由大多数人执掌最高权力从

而缔结民主制的契约———在霍布斯、洛克和卢梭等

社会契约论者看来,则完全是偶然的、可以自由选

择的。因此,如所周知,霍布斯主张君主制,因而以

为缔结君主制的契约是最佳的:“君主制是这些国

家类型———民主制、贵族制和君主制———中最佳

的。”[5](P104)相反地,洛克和卢梭则主张民主制,因
而以为唯有缔结民主制的契约才是合法的、道德的

和应该的:“凡是脱离自然状态而联合成为一个共

同体的人们,必须被认为他们把联合成共同体这一

目的所必需的一切权力都交给这个共同体的大多

数,除非他们明白地议定交给大于大多数的任何人

数。只要一致同意联合成为一个政治社会,这一点

就能办到,而这种同意,是完全可以作为加入或建

立一个国家的个人之间现存的或应该存在的合约

的。因此,开始组织并实际组成任何政治社会的,

不过是一些能够服从大多数而进行结合并组织成

这种社会的自由人的同意。这样,而且只有这样,
才曾或才能创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。”[3](P61)

三、社会契约论:真理与迷误

总而言之,社会契约论的研究对象可以归结为

两个问题:为什么和怎么样建立最高权力或国家?
自然状态理论回答的是“为什么建立最高权力或国

家”的问题:人们之所以建立最高权力或国家,就是

为了避免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与不便,从而能够过

上令人满意的生活。这意味着:国家或最高权力起

源于每个人生存发展的社会需要。所以,自然状态

理论实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起源自然说

或进化说之复兴:国家起源于人类需要,是为了满

足人类需要而必然且自然产生和进化的结果。因

此,自然状态理论揭示了国家的内在的、间接的和

终级的起源,说明了国家乃人类固有需要,说明了

国家产生的必然性。
社会契约论的社会契约或普遍同意理论,回答

的则是“怎样建立最高权力或国家”的问题。它从

权力的合法性出发,发现最高权力或国家只能产

生、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或社会契

约;但究竟起源于何种社会契约则是偶然的、可以

自由选择的:洛克和卢梭认为唯有起源于民主制的

社会契约才是合法的、道德的和应该的;霍布斯则

以为唯有起源于君主制的社会契约才是最佳的。
这样一来,社会契约或普遍同意理论便揭示了国家

的直接的外在的实然的和应然的起源,说明了国家

产生的实然性和应然性,说明了国家实际上是怎样

产生的及其应该是怎样产生的。
显然,社会契约论乃是一种十分全面且深刻的

国家起源论:它既揭示了国家的内在的、间接的和

终级的起源,又揭示了国家的直接的外在的实然的

和应然的起源。特别是,它从权力的合法性出发,
因而发现最高权力或国家只能产生、形成和起源于

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或社会契约。但是,国家起源

乃公认极其复杂艰深的难题,因而解析这一难题的

社会契约论难免存在种种缺憾、局限和错误。这些

缺憾、局限和错误,如所周知,主要存在于它的自然

状态理论:自然状态究竟是真实的历史还是纯粹的

理论假设?
经典社会契约论以为自然状态是一种真实的

历史。不但洛克和卢梭如此,霍布斯也是如此———
虽然有研究者认为他将自然状态只是当作一种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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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假设。因为霍布斯曾反驳否认自然状态历史真

实性的观点,并且认为自然状态在他那个时代还实

际存在着。[4](P95-96)经典社会契约论的这种观点可

以称之为“自然状态真实论”。这种理论,现在看

来,显然是不能成立的。因为人是社会动物,社会

性是每个人生而固有的普遍本性;不可能存在没有

社会而生活于纯粹自然状态的人类。自然状态真

实论无疑是一种谬误;然而由此决不能断言经典社

会契约论的自然状态理论完全错误。
因为霍布斯、洛克和卢梭等经典社会契约论者

虽然都肯定自然状态是一种人类的真实状态;但
是,自然状态在他们那里却首先是一种理论假设,
亦即用以说明最高权力或国家起源的理论假设,说
到底,亦即用以说明最高权力或国家产生和存在的

必然性及其应然性的理论假设。对此,卢梭在论及

自然状态时说得很清楚:“不应该把我们在这个主

题所能着手进行的一些研究认为是历史真象,而只

应认为是一些假定的和有条件的推理。这些推理

与其说是适于说明事物的真实来源,不如说是适于

阐明事物的性质,正好像我们的物理学家,每天对

宇宙形成所作的那些推理一样。”[6](P71)

自然状态在诺齐克和罗尔斯等当代社会契约

论者那里,已非人类的真实历史,而仅仅是一种理

论假设。诺齐克在《无政府、国家与乌托邦》的第一

篇“自然状态,或如何自然而然地追溯出一个国家”
一开篇就这样写道:“假如国家不存在,有必要发明

它吗? 假如国家有必要,人们必须去发明它吗? 政

治哲学和一种解释政治现象的理论要面对这些问

题,要通过探讨‘自然状态’———在此用传统政治理

论的术语———来回答这些问题。”那么,社会契约论

者的自然状态的理论假设究竟是怎样说明最高权

力或国家起源的必然性与应然性的呢?
原来,在社会契约论那里,如前所述,自然状态

亦即不存在共同权力、最高权力或国家的人类生活

状态。于是,便存在两种恰恰相反的人类生活状

态:自然状态与存在最高权力或国家状态。这样一

来,岂不正如诺齐克所言,只要能够证明国家状态

甚至优越于人们所能够期望最好的自然状态,就证

明了国家起源的必然性和应然性? 所以,不论社会

契约论者们所设想的自然状态如何不同,却至少都

承认国家状态必然远远优越于自然状态;自然状态

因不存在最高权力而必然存在种种不便和缺憾,这
种不便和缺憾甚至如此严重,以致人类无法在其中

生存。且不说霍布斯和洛克,就是极端美化自然状

态的卢梭也这样写道:“我设想,人类曾达到过这样

一种境地,当时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

障碍,在阻力上已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

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。于是,那种原始状态便不

能继续维持;并且人类如果不改变其生产方式,就
会消灭。”

不难看出,自然状态作为揭示国家起源的理论

假设是完全能够能成立的。因为揭示国家或最高

权力起源的最有效的方法,岂不就是假设:如果没

有最高权力或国家,人类将会怎样? 因为,如果真

像卢梭所说的那样,不存在最高权力或国家人类就

会消灭,岂不就最有效地证明了最高权力或国家产

生的必然性和应然性? 确实,卢梭与霍布斯所言甚

真:如果没有最高权力或国家,人类势必处于一种

纯粹的自然状态而终至灭亡。因为,如果没有最高

权力或国家,即使存在各种社会,这些社会也必然

因为不存在统帅它们的最高权力而各行其是、互相

冲突、混乱无序、分崩离析,最终势必统统解体灭

亡;而一旦没有了社会,沦为纯粹自然状态的人类

岂不也注定随之灭亡? 因此,自然状态作为一种真

实的历史固然错误,但作为一种理论假设,确实可

以说明最高权力或国家乃人类生存发展的固有需

要,可以说明国家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及应然性。
这恐怕就是当代社会契约论者高明于经典社会契

约论者之处:否认自然状态的历史真实性而仅仅将

其当作一种理论假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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